附件四

師資培育相關身分確認切結書

立切結書人	，茲切結以下事項∶

一、本人已詳閱並了解下列各項身分別所需檢附之文件要求∶
(1) 已修畢師資職前課程者:需檢附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影本。
(2) 已通過教師資格檢定考試者:需檢附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成績單影本。
(3) 已完成教育實習者:需檢附實習完畢證明影本。
(4) 已有教師證者:需檢附教師證書影本。

二、本人確實告知本人具備以下身分(請勾選，可複選)∶
· 已修畢師資職前課程
· 已通過教師資格檢定考試
· 已完成教育實習
· 已有教師證
· 以上皆無

三、本人依據上述勾選之身分，已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。所有影本皆已書寫「與正本相符」字樣並簽名。

四、本人保證以上所述均屬實，如有不實，願負法律責任。此致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委員會


立切結書人：	（簽章）
身分證字號：地	址：


[bookmark: _GoBack]中華民國	年	月	日
